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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香港僱員若為同一僱主 (a)工作 4 周或以上及 (b)每周工作
18 小 時 或 以 上 ("4-18")， 在 法 律 上 即 屬 連 續 性 合 約 僱 員 。 自
1990 年起，4-18 僱員可享有的僱傭福利普遍多於非 4-18 僱員。 1 
因應公眾對以 4-18 作為連續性合約門檻的關注，議員在過去
17 年間，曾至少 7 次在立法會會議或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討論有關議題。 2 最近一次討論則出現在 2013 年 7 月 31 日的
人力事務委員會上，當時政府匯報勞工顧問委員會 ("勞顧會 ")已討
論過數個放寬 4-18 門檻的可能方向。不過， "由於此議題複雜及涉
及不少實際操作上的問題 " 3，政府表示要細心考慮細節。  
 
1.2 人力事務委員會在 2016 年 11 月 4 日舉行工作計劃會議，
資料研究組獲邀研究本港連續性僱傭合約的門檻。根據非常有限的

公開資料，本摘要宏觀地綜述以下各個範疇： (a)比較 4-18 僱員與
非 4-18 僱員可享有的法定僱傭福利； (b)檢視非 4-18 僱員人數的
長期變動； (c)選定亞洲 4 個地方，並討論非以連續性合約受僱工人
的僱傭福利；及 (d)概述政府於 2013 年提出的 4 個放寬 4-18 門檻的
選項。  
  

                                           
1 連續性僱傭的概念始於 1968 年制定的《僱傭條例》，以保障當時的日薪或按件
計酬的僱員，免在不獲通知或沒有代通知金的情況下遭解僱。根據 1968 年的
定義，連續性僱傭是指僱員 (a)連續受僱 4 周或以上；及 (b)期間至少每周工作 3 天
及每天工作 6 小時。政府其後於 1990 年 6 月將之修訂為現時的 4-18 門檻。  

2 舉例而言，立法會曾在 2001 年就 "切實保障僱員法定權益 "進行議案辯論，當時有
議員提出放寬 4-18 門檻的建議。其後，此議題再在 2010 年 11 月及 2011 年 3 月的
立法會會議上討論，並先後於 2005 年 6 月、 2008 年 1 月、 2010 年 10 月、 2013 年
3 月及 7 月的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  

3 請參閱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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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地僱員在連續性合約下的僱傭福利  
 
 
2.1 根據《僱傭條例》 (第 57 章 )，不論受僱期長短或每周工作
時數，幾近所有僱員 4 均享有基本勞工保障。這些保障包括 (a)工
資保障權益 5； (b)扣薪限制 6； (c)法定假日； (d)生育保障 7； (e)免
受無理解僱 8；及 (f)不會因行使職工會的權利而遭受歧視。除此
之外，僱員亦享有其他與勞工相關的法例所訂明的福利，例如法定

最低工資、僱員補償保險及強制性公積金。  
 
2.2 至於 4-18 僱員，他們可在《僱傭條例》下享有更多的法定
福利，但必須符合該等福利規定的額外條件 (表 1)。當中包括：  
 

(a) 休息日： 4-18 僱員每 7 天可享有不少於 1 天休息日；  
 
(b) 有薪法定假日：為同一僱主工作 3 個月或以上的     

4-18 僱員，可享有每年 12 天的有薪法定假日；  
 
(c) 有 薪 年 假 ： 為 同 一 僱 主 工 作 12 個 月 或 以 上 的        

4-18 僱員，根據其受僱年資，可享有 7 天至 14 天有薪
年假；  

 
(d) 有薪病假： 4-18 僱員在最初受僱的 12 個月內，每服務
滿 1 個月，可累積 2 天有薪病假；其後，每服務滿
1 個月，可累積 4 天有薪病假，上限為 120 天；  

 
(e) 有薪產假：懷孕的 4-18 僱員，若為同一僱主工作

40 星期或以上，可享有 10 星期的有薪產假；  
 
(f)  有薪侍產假：為同一僱主工作 40 星期或以上的男性   

4-18 僱員，可就其配偶／伴侶每次分娩享有 3 天有薪
侍產假；  

  

                                           
4 《僱傭條例》不適用於 (a )僱主家屬並與僱主同住的僱員； (b )受僱於海外僱主並在
香港境外工作的僱員； (c )海員；及 (d)學徒。  

5 僱主須在工資期屆滿後 7 天內支付工資予僱員。  
6 除在若干情況下 (例如僱員缺勤、僱主取回之前預支或多付予僱員的工資 )，僱主
不得扣除僱員的工資。  

7 如懷孕僱員不適宜處理重物及／或在若干地方工作，以免對其懷孕造成損害或

危害，僱主便不得將相關工作分派予該僱員。  
8 僱員如遭僱主不合理地更改僱傭合約條款或遭不合理／不合法解僱，可向僱主申索

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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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遣散費：為同一僱主工作 24 個月或以上的 4-18 僱員，
可在公司裁員而被解僱時獲得遣散費；及  

 
(h) 長 期 服 務 金 ： 為 同 一 僱 主 工 作 5 年 或 以 上 的         

4-18 僱員，若 (i)其合約非因裁員而被終止，亦非因犯嚴
重過失而遭即時解僱； (ii)因健康理由或年老而辭職；
或 (ii i)在受僱期間身故，均可獲得長期服務金。  

 
 
表 1 —— 按合約性質劃分的法定僱傭福利  
 
法定保障及福利  4-18 僱員  

(連續性合約 ) 
非 4-18 僱員  

工資保障  

1.  法定最低工資      

2.  工資保障權益      

3.  扣薪限制      

退休及意外保障  

4.  強制性公積金／退休金      

5.  遣散費      

6.  長期服務金      

7.  僱員補償保險      

假日及假期  

8.  休息日      

9.  法定假日      

10.  有薪法定假日      

11.  有薪年假      

12.  有薪病假      

家庭友善福利  

13.  生育保障      

14.  有薪產假      

15.  有薪侍產假      

其他  

16.  免受無理解僱    

17.  不會因行使職工會的權利  
而遭受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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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非 4-18 僱員的情況  
 
 
3.1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私營機構 9 的 4-18 僱員數目在
過去 15 年間累計增加了 16%，至 2016 年的 286 萬人。而       
4-18 僱員在整體私營機構僱員中的比例，在 2001 年至 2016 年間
大致平穩地維持在 95%。非 4-18 僱員方面，其人數同期亦增加了
15%，至 2016 年的 15 萬人，其比例亦平穩地維持在約 5%。  
 
3.2 就非 4-18 僱員的深入分析，可參考政府統計處在 2011 年
公布的報告，當中載有 2009 年按合約安排而分類的僱員統計
數字。 10 2009 年，全港共有 148 300 名非 4-18 僱員 (佔私營機構
僱員的 5.2%)，他們可進一步劃分為下列類別 (表 2)：  
 

(a) 潛在 4-18 僱 員： 在 2009 年 的統計時段中，約有
50 200 名僱員在現職受僱未達 4 周，他們大多為剛到
新工作崗位履職的轉工人士，並預期會為同一僱主工作

至少 4 周，符合連續性合約的規定。這些僱員在
2009 年佔私營機構僱員的 1.7%；  

 
(b) 兼職工：約有 56 300 人 為同一僱主每周工作少於

18 小時。這些兼職工未有選擇較長工作時數，當中
36% 表示需要料理家務或照顧家人、 26% 仍在求學，而
12% 則未能找到時數較長的工作。整體而言，兼職工在
2009 年佔私營機構僱員的 2.0%；  

 
(c) 短期工：約有 25 600 名短期工為同一僱主每周工作
至少 18 小時，但受僱少於 4 周。他們預期不會在現職
工作超過 4 周，原因包括相關行業的傳統 (50%)及公司
工作量不足 (26%)等。 11 短期工在 2009 年佔私營機構
全數僱員的 0.9%；及  

  

                                           
9 這次統計僅局限於私營機構僱員，即不包括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和法定團體的僱員、

實習生，以及留宿的家庭傭工。 2009 年及之前的統計數據是在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下，通過不定期進行的專題訪問而編製。然而， 2009 年之後的統計數據，則取自
一項名為 "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 "的年度工商機構調查。  

10 2009 年及之前的住戶調查下的專題訪問中，受訪者需要回答一系列關於其僱傭
合約詳細安排的問題，以編製詳盡的非 4-18 僱員統計數字。然而， 2009 年後的
工商機構調查中，受訪者則不用回答這類詳細問題。因此，詳細分類的統計數字

其後便無從得悉。  
11 至於餘下的短期工， 7% 表示未能找到固定工作。此外，另有 7% 表示其工作屬
臨時性／季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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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非連續工：約有 16 200 人為其僱主工作至少 4 周，
但並非 "連續 "每周工作 18 小時。這些非連續工大部分
從事工作量不穩定的行業，例如建造業 (33%)和零售及
分銷行業 (32%)。非連續工在 2009 年佔私營機構僱員
的 0.6%。  

 
 
表 2 —— 私營機構 4-18 與非 4-18 僱員數目  
 

 2001年  2006年  2009年  2012年  2014年  2016年  

私營機構的僱員總數  
2 592 200 2 732 700 2 873 200 2 864 000 2 964 400 3 012 900 

(100%)(1) (100%) (100%) (100%) (100%) (100%) 
 

(a) 4-18 僱員  2 463 500 2 591 500 2 724 900 2 727 600 2 823 600 2 863 100 
 (95.0%) (94.8%) (94.8%) (95.2%) (95.3%) (95.0%) 
 

(b) 非 4-18 僱員  128 700 141 200 148 300 136 400 140 800 149 800 
 (5.0%) (5.2%) (5.2%) (4.8%) (4.7%) (5.0%) 
當中：  

(i) 潛在 4-18 僱員  57 400 45 900 50 200 

未能取得資料 (2) 

(2.2%) (1.7%) (1.7%) 

(ii) 兼職工  28 900 52 400 56 300 

(1.1%) (1.9%) (2.0%) 

(iii) 短期工    25 600 

42 400 42 900 (0.9%) 

(iv) 非連續工  (1.6%) (1.6%) 16 200 

  (0.6%) 
註：  (1 )  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在整體私營機構就業人數中的百分比。  
 (2 )  2009 年及之前的統計數字，是政府統計處透過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下的專題

訪問而編製，有關訪問有助得出詳細分項數字。 2009 年後的數字，則根據
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編製，該項調查並沒有就合約安排提出額外問題，

因此未能取得關於非 4-18 僱員的進一步分項數字。  
數據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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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09 年，非 4-18 僱員的平均時薪為港幣 39 元，僅達到
4-18 僱員時薪 (港幣 78 元 )的一半左右。 12 此外，儘管法例並無

作出規定，部分僱主仍自願向非 4-18 僱員提供若干福利。以
2009 年為例，有聘用非 4-18 僱員的企業中，23% 為非 4-18 僱員
提供休息日、19%提供有薪法定假日，及 15%提供有薪年假 (圖 1)。  
 
 
圖 1 —— 提供不同類別的福利予非 4-18 僱員的企業比例 * 
 

 
註：  (* )  不包括只聘用潛在的 4-18 僱員而沒有聘用兼職工、短期工或非連續工的

企業。  
數據來源：政府統計處。  

 
 
4. 選定亞洲地方的兼職工人福利  
 
 
4.1 本摘要選定 4 個亞洲地方 (新加坡、南韓、台灣及日本 )，
探討當地是否存在連續性合約的規定，及其與僱傭福利之間的

關係。 13 與香港相若，這 4 個選定地方的僱員，不論工作期長短
或每周工時多少，均獲得基本的法定僱傭保障及福利，例如

(a)工資保障權益； (b)扣薪限制； (c)法定最低工資； (d)勞工保險；
(e)退休公積金； (f)免受無理解僱；及 (g)不會因行使職工會的權利
而遭受歧視。  
  

                                           
12 4-18 僱員與非 4-18 僱員的時薪差異，或因職位不同所致。然而，目前沒有分項
數字可作進一步分析。  

13 選定這 4 個地方，是由於其經濟發展與香港的情況大體相若。  

23% 

19% 
15% 

6% 5% 5% 4% 
10%

20%

30%

Rest days Paid
statutory
holidays

Paid annual
leave

Paid
maternity

leave

Severance
payment

Paid sick
leave

Long service
payment

 休息日 有薪 有薪年假 有薪產假 有薪病假 遣散費 長期 

  法定假日     服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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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然而，選定的 4 個亞洲地方中，似乎未見其勞工法例內有
訂明與 "連續性僱傭合約 "相若的定義，雖然個別僱傭福利會訂明有
關 "工作期 "的要求。這些地方大多會區分全職和兼職員工，但
兼職工普遍仍可享有第 2.2 段所載，即本港連續性合約僱員才享有
的 7 項法定僱傭福利。 14 各地方的情況綜述如下 (表 3)：  
 

(a) 新加坡的僱員若每周工作不足 35 小時，會被視為兼職
僱員。新加坡的兼職工可按比例享有全部 7 種僱傭
福利，兼職工的工作時數會與職務相若的全職僱員工時

作對比，得出的比率將用以計算兼職工可享福利的

比例； 15 
 
(b) 南韓的僱員若每周工作時數少於全職員工，均被列為
兼職工。 16 與新加坡相若，南韓的兼職工可享大部分
法定僱傭福利，並按相對於全職僱員的 "工時比率作為
基礎 "計算 17。但休息日和有薪年假則為例外，它們不

適用於每周工作不足 15 小時的僱員； 18 
 
(c) 台灣 的勞工法例雖然區分了 "不定期契約 "與 "定期
契約 "，但這兩類合約下的僱傭福利大致相同； 19 及  

 
(d) 日本的僱員若每周指定工時少於在同一工作地點的一般
僱員，即被視為兼職工。 20  原則上，僱主向兼職工
提供的福利須與一般員工的看齊，但實際運作詳情則

未有在法例上明確列明。 21  

                                           
14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報告，在其研究的 95 個國家中，只有瑞士和印尼設有
法定長期服務金。由於鄰近地方大部分均沒有長期服務金法例的條文，因此本摘要

只集中討論其餘 7 項僱傭福利。請參閱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5)。  
15 請參閱 Ministry of Manpower of Singapore (2017b)。  
16 請參閱 Labor Standards Act，第 2 條。  
17 請參閱 Labor Standards Act，第 18(1)條。  
18 請參閱 Labor Standards Act，第 18(3)、 55 及 60 條。  
19 根據《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6 條，不定期契約一般稱為連續性合約，僱員在
合約下可享全部僱傭福利。按定期契約受僱的僱員，包括從事下述工作的工人：

(a)不超過 6 個月的臨時工； (b)不超過 6 個月的短期工； (c )不超過 9 個月的季節性
工作；及 (d)不超過 1 年的特定工作。  

20 請參閱 Act on Improvement, etc. of Employment Management for Part-Time Workers，第 2 條。  
21 《兼職工僱傭管理改善法》 (Act on Improvement in Management of Employment of Part-Time 

Workers)第 8 條訂明，業務經營者 "不得在釐定工資、推行教育及培訓、使用福利
設施及其他員工待遇上，基於某員工是兼職工而對其作出歧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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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亞洲選定地方兼職僱員享有的法定僱傭福利  
 

僱傭福利 ( 1 )  香港  
(非 4-18 僱員 )  

新加坡  日本  南韓  台灣  

(a)  休息日         (3)  

(b)  有薪法定假日      (2)    

(c)  有薪年假         (3)  

(d)  有薪病假      (2)  (3)  

(e)  有薪產假           

(f)  有薪侍產假      (2)     

(g)  遣散費          

註：  (1 )  各項僱傭福利或設有資格要求。舉例而言，新加坡的僱員若為同一僱主工作
2 年或以上，才有資格獲取遺散費。  

 (2 )  在日本，不論是哪類僱傭合約，有薪法定假日、有薪病假及有薪侍產假均
不屬法定僱傭福利。  

 (3 )  在南韓，兼職工須每周工作至少 15 小時，才能享有休息日及有薪年假。
另一方面，不論是哪類僱傭合約，有薪病假均不屬法定僱傭福利。  

 
 
5. 放寬連續性合約門檻的選項  
 
 
5.1 除了 "維持現狀 "的選項外，勞工處曾提出 4 個可能方向，
以放寬連續性合約門檻，勞顧會亦就這些方案在 2013 年 5 月及
7 月作出討論。然而，勞顧會成員當時未能取得共識。該 4 個選項
現扼要重述如下，方便參考 (表 4)： 

 

(a) 完全取消 "連續性合約 "的規定：在此方案下，所有非  
4-18 僱員均有機會受惠，人數可達 148 300 人，佔私營
機構僱員的 5%。然而，個別僱傭福利有受僱期的
要求，因此非 4-18 僱員 (特別是短期工 )未必符合有關
資格準則，因而未能享有第 2.2 段所載的法定僱傭
福利。同時，兼職工的福利若與全職僱員的看齊，亦有

造成不公平的機會。 22 

  

                                           
22 舉例而言，若一名僱員逢星期六為其僱主工作一天， 1 年則工作了 52 天，該名
僱員如享有 7 天有薪年假及 12 天有薪法定假日，便相等於其 1 年工作日數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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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比例計算僱傭福利：與新加坡和南韓的做法類似，如
僱員並非按連續性合約受聘，其僱傭福利將參考全職

僱 員 的 工 作 時 數 ， 按 比 例 計 算 。 此 方 案 能 令 全 數

148 300 名非 4-18 僱員受惠。儘管這種計算方式看似
簡單直接，然而社會上對於全職僱員的工時仍未有

共識，其時數可由每周 18 小時至 48 小時不等。除此
之外，按比例計算的做法可能會令部分僱員 (特別是現
時每周工作時數稍多於 18 小時的僱員 )的福利大幅
減少。 23 

 
(c) 以 4 周為計算工時的基礎 (例如 "4-72")：在此方案下，

4-18 規定會改為 "在 4 周內工作達 72 小時或以上 "，
讓工時較長但間斷地工作的僱員能符合連續性合約的

修訂門檻。雖然此方案可保留連續性合約的概念作為

享有僱傭福利的門檻，但有關注意見指，部分僱主或會

將其兼職僱員的工時訂為 4 周內少於 72 小時，導致
工時縮短或令工作更為間斷。  

 
(d) 把門檻由 "4-18"改為 "4-16"：此方案可保留連續性合約
的概念，但會把每周 18 小時的門檻下調至 16 小時。有
意見認為此方案較為簡單，而且對現行法例的改動

最小。根據 2009 年統計調查的結果，估計當時整體
僱員人數的 1%，約 27 200 名員工可在此方案下受惠。
然而，有關注意見指，部分僱主或會因應此門檻下調而

縮短兼職僱員的每周工時，減少其工作時數。  
 
 
表 4 —— 放寬連續性合約門檻的 4 個選項及預期受惠僱員數目  
 

選項  
2001 年  

(僱員數目 ) 
2006 年  

(僱員數目 ) 
2009 年  

(僱員數目 ) 

(a)  取消連續性合約的規定  可達 128 700 可達 141 200 可達 148 300 

(b) 按比例計算僱傭福利  128 700 141 200 148 300 
(c)  以 4 周為計算工時的基礎

(即 "4-72") 
未有相關資料。  

(d)  把門檻由 "4-18"改為 "4-16" 6 800 7 900 27 200 
(e) 維持現狀  不適用。  
數據來源：政府統計處。   

                                           
23 若每周工作 44 小時便可被界定為全職僱員，則現時每周工作 18 小時的僱員，只會
享有全部福利的 41%(即 18 小時／ 44 小時 =41%)；相對於現時有關僱員被視為在
連續性僱傭合約下工作，並享受全部僱傭福利的情況，將造成很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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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結  
 
 
6.1 過去 20 多年，私營機構的非 4-18 僱員比例，大體維持在
約 5%；當中約三分之一為轉工人士，預期在工作 4 周後便成為   
4-18 僱員。非 4-18 僱員大部分為兼職工或散工，未能享有若干
法定僱傭福利，縱然部分僱主或會自願提供有關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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